
中共赫山区委宣传部2017年度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根据财政部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益阳市财政局关于转发〈湖南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和中央、省、市有关政策精神，结合区委、区政府年度绩效管理办法和年度绩效目标要求，按照区财政局《关于做好2017年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益财绩〔2018〕76号），我部认真开展了2017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基本情况。区委宣传部属公务员管理的行政单位，财务隶属于区级财政；设区新闻信息中心、区文明办两个副科级二级机构，区文明办、办公室、理教组3个内设机构。核定行政编制11人、工勤人员1人，新闻信息中心定事业编制7人，（其中区委办信息中心3个事业编整合时未划入）；2017年12月31日实际行政在岗10人，事业在岗4人，委托管理司机1人，退休人员9人。单位主要职责：1．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根据上级党委宣传部门和区委的部署，负责制订全区宣传思想工作的任务和措施，协调、指导区直宣传文化系统和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工作，负责做好调查研究和宣传信息工作，及时掌握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态，为领导科学决策服务。2．负责指导全区的理论学习、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工作；组织全区干部、职工、人民群众开展各种专题教育活动；做好区委中心组理论学习的服务工作和科局级中心组学习的指导、督查工作。3．负责引导社会舆论。做好各新闻单位的协调工作，检查、督促各新闻单位遵守党的宣传纪律，根据舆论导向，从宏观上指导和协调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文化市场的管理工作；对区文化局、区文联实施政治方向和方针、政策的领导；负责协调、指导全区的对外宣传工作；承办对外宣传品的审批制作，搞好对外宣传。4．负责制订、指导、实施精神文明建设规划，做好省、市文明单位的调查、上报、复核、考核验收和区文明单位的创建、考核、评比、奖励工作。
5．配合区委组织部做好党员教育工作，负责编审党员教育材料，指导区企业政研会和农村政研会的工作，负责做好政工人员的职评、培训工作。6．负责党报、党刊的发行工作，负责各新闻记者的接待工作和全区新闻报道工作。7．协同区委组织部做好区直宣传文化系统干部的管理工作，负责对全区宣传文化干部的指导培训工作。8．完成区委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（二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。2017年本单位收入6065184元，支出6065184元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668431元；商品和服务支出3591129元；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805624元。2017年我单位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合计110849元，较上年减少34569元。其中因公出(国)境费用为零，与上年一样无支出;公务接待费110849元；公车改革后，我部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元，较上年减少73153元。区委宣传部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保障部门机构正常运转，对外宣传推荐赫山，扩大赫山影响力，发展文化产业，繁荣文化事业，创建国家级文明城市，营造全区发展的良好氛围。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。
1.2017年重点工作计划。一是组织区委中心组集中学习；二是开设学习大讲堂，聘请专家学者、创业成功人士上课，实现一月一堂课；三是打造“两网一报一台一微”宣传平台，加强“赫山公众信息网微信公众号”的策划推广，打造“赫山手机报”，创新专题专栏；四重点策划新一届区委班子干事创业，书记局长讲坛等大型宣传推介活动；五是做好区级“道德模范”评选、“身边好人”、“孝心少年”“感动赫山人物”评选推介和事迹宣传活动；六是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；七是打造全域文化旅游景区；八是做好名人文化场馆和重点项目建设。 
2.预决算公开：2017年，按照区委、区政府和区财政局的要求，我单位2017年预决算在中国.赫山网站上进行了预决算公开。
3.资产管理：严格执行《固定资产管理制度》，实行固定资产统一管理，专人负责固定资产的分类，统一编号，建立固定资产档案，登记账卡，负责审批并办理验收、调拨、报废、封存、启用等事项，保证账、卡、物三相符。
4.“三公经费”控制情况：我部在认真贯彻落实厉行节约、严控“三公”经费、降低一般运行经费、加强项目支出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实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和公示制度，有效地控制了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实际支出没有超出预算规模、范围和标准，没有挤占、摊派、乱收费和转移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行为。2017年度“三公经费”同比上年有所降低。
（四）部门整体支出实施情况。
1、理论学习情况。全年共组织了14次中心组集中（扩大）学习活动。成立了赫山区“两学一做”宣讲教育团，深入基层举办各类宣讲活动，受众达800多人次。开展了“社会主义有点潮”理论征文活动。
2、新闻舆论引导情况。加强了“两网一报一台一微”的管理，手机报提质扩容，成了赫山的“掌上党报”。组织策划制作了《决胜七月》抗洪救灾宣传片、《小村大气象》农村党建工作宣传片和《遇见赫山》外宣片。为喜迎十九大胜利召开，组织策划新华社、中国青年报、中国国防报、湖南卫视、湖南经视、湖南日报、红网、益阳电视台、益阳日报等中央、省、市媒体对我区进行五年成就报道60多次。
3、文明创建情况。区创建办制作下发宣传手册1万册，折页5万份，倡议书8万份，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宣传纸杯20万只，大型公益宣传广告若干。开展了5场大型的“文明社区先锋行”活动。广泛组织“我们的节日”活动，清明节在会龙山公园曾士峨纪念碑，承办了益阳市2017年“我们的节日·缅怀革命先烈、弘扬爱国精神”清明节主题活动。大力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，申报中央文明办项目1个，省文明办项目2个，扎实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。
4、繁荣文化情况。建设16个高标准村级文化家园，15个示范性农家书屋。全年完成“送戏下乡”55场，“送电影下乡”3200场；完成10个乡镇、街道综合文化站评估定级，三馆一站免费开放常态化。承办了欢度“两节”系列群众文化活动、“我们的中国梦·文化进万家”文化三下乡活动和赫山区“一创五建十赛”之赛歌舞（新人新歌、唱山歌、女子舞龙和广场舞）等系列活动。开展了在公共文化设施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、“孝德好少年”国学冬令营和“传统文化进校园”名家讲座活动。加强体育健身设施建设，完成了15套篮球架以旧换新工作和5个贫困村的健身设施安装工作；建好了室外多功能健身场，规范了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
贯彻落实《预算法》，严格执行省、市、区绩效管理工作有关规定，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，提升部门责任意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的主要过程

1、前期准备。按照绩效自评工作要求，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对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进行了认真学习，掌握政策，根据部门整体收支情况制定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实施方案。

2、组织实施。采用核查法核查2017年同级财政预算批复执行及部门整体支出情况，着重核查了“三公”经费及资产管理、内部控制制度等情况。

3、分析评价。对评价过程中收集资料进行归纳，汇总分析，依据设定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评分，形成了综合性书面报告。
三、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
（一）经济性评价

 1. 本年预算安排控制较好，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小于100%，控制在预算编制以内；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总额未突破上年。
2.预算执行方面，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；本年无转移资金支付，不存在截留或滞留专项资金情况。

（二）行政效能评价
机关支部制定了严格的机关管理制度，通过完善各项规章制度、开展支部活动来增强班子凝聚力，加强党性修养，提升工作执行力。组织召开了党内民主生活会，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党员干部当面提出问题、机关支部及时解决问题，达到了统一思想，增强团结，互相监督、共同提高的目的。尤其是针对反“四风”要求和作风建设一系列要求，对餐饮、公车、出差等公用经费制定了严格的规定。通过进一步加强部机关作风建设和效能建设,使部机关上下服务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加强,执行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,行政效率得到了进一步提高,行政行为得到了进一步规范,工作成效得到了进一步突出,作风、效能建设长效机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。
（三）社会效益评价
2017年，我部干部职工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，努力工作，创先争优，不仅按照年初工作安排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而且取得较好的成绩。全年举办了 “欢乐潇湘”、文化“三下乡”、欢度“两节”、和赛歌舞等“十赛”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。《火种》荣获2017年全省“欢乐潇湘”节目一等奖。开设非遗传习所，4个项目入选第六批市级“非遗”项目，4人确定为第四批市级“非遗”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，制作了《何凤山墓》讲解视频在省里获奖。2017年绩效考核被评为全区优秀单位，取得了较好成效，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。 
（四）评价结论

　一是预算执行到位。严格执行《预算法》和各项财经纪律，机关管理制度健全，财务管理规范，预算编制合理;二是资金监管到位。经费开支按用途使用合理，做到专帐专管,专款专用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

1. 因部分工作是年中或年末根据省市相关要求开展，未纳入年初预算，另外还有部分不可预见经费的追加，无法纳入预算，导致预算执行存在偏差。
2.人员力量不足，导致一些业务工作难以高质有效完成。
五、有关建议
1. 科学合理编制预算，严格执行预算。要按照《预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，参考上一年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年度的收支预测、部门重点工作等科学编制预算，避免年中大幅追加以及超预算。同时严格预算执行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2.补充相关业务人才，充实宣传队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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